大同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乙表)
類別：作品及成就_藝術_設計_環境空間設計(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

	著作編號
	
	送審學校
	大同大學

	送審等級
	副教授
	姓名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見說明：
1.審查意見請分別就代表作及參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見，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欄。
2.前述意見建議以條列方式敘述，並以A4 紙電腦打字。
3.本案審定結果如為不通過，審查意見得提供送審人作為行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點
	缺點

	□作品富於文化社會性
□機能性佳
□創作技法良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見解
□具藝術價值
□產業應用性強
□獲有專利權
□其他：
	□作品缺少文化社會性
□機能性不佳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見解欠明
□藝術價值不高
□產業應用性不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論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度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請於審查意見欄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 評

	※校外審查委員您好：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規定，申請升等之教師除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資格外，申請為「副教授」職級之審查評定基準，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性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且須有三分之二（藝術類科型四分之三）以上之校外審查委員個別成績達75分以上。
※本案如經勾選缺點欄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論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倫理情事」等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 條、第22 條、第43條規定，應評為不及格成績。
[bookmark: _GoBack]※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5分。





